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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2月 2日施行，濕地保育法施行細則於民國 104 年 1 月 30 日訂定發布，自

濕地保育法施行之日施行。另內政部於民國 104 年 1 月 28 日已公告國際級及

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確認範圍圖，以及國家重要濕地名冊。 

 國家濕地保育綱領研擬依據、定位及目的 

濕地保育法第十三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家濕地保育綱領，總體

規劃與推動濕地之保育策略與機制」。在法源依據之下，國家濕地保育綱領即

定位在濕地保育法及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之下的行動綱領，內容則濕地保育

法施行細則（草案）第五條明定國家濕地保育綱領應包括事項進行研擬，並參

酌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100-105 年）之精神與內容轉化納入。雖濕地保育

法僅規範國家重要濕地，但國家濕地保育綱領未來將作為濕地保育最高指導原

則，總體規劃與推動濕地之保育策略，規範空間包含全國各級濕地與其他濕

地。 

 保育與明智利用之意涵 

濕地資源與其生態服務系統之重要功能，不僅提供生物自然棲息環境、維

護環境自然調節機制外，亦與經濟、文化、科學、遊憩等人類發展議題有連帶

關係，然而環境保育與開發之間的爭議始終是我國無論在經濟發展或資源利用

上不斷面對的議題。1980 年由「世界自然保護聯盟（IUCN）」、「聯合國環境規

劃署（UNEP）」及「世界自然基金會（WWF）」等三個國際性組織合作完成之

「世界自然保育方略」一書中，即將保育定義為「人類使用生物圈加以經營管

理，使其能對現今人口產生最大且持續的利益，同時保持其潛能，以滿足後世

人們的需要與期望」。因此，保育是對自然環境的保存、維護、永續利用、復

原及改良，並非與利用相衝突，而是強調利用須確保不踰越環境的承載量才可

能永續。 

 本計畫之操作模式 

根據此保育之理念，並依據濕地保育法之立法原則：「確保濕地天然滯洪

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利用」，參酌拉姆薩公約

與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原則與指導，以及各國於濕地保育之相關策略計畫，並諮

詢國內相關團體與專家，擬具國家濕地保育綱領願景目標與推動策略，以及發

展原則與執行方式，作為我國推動濕地保育的最高指導方針，全面實踐濕地保

育。 

 



 

 

 

 

圖圖 1-1-1 國家

1‐3 

家濕地保育育綱領位階圖圖 

研擬國家濕濕地保育綱領


